
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原始凭证的审计 

中内协网 www.ciia.com.cn 点击次数:474

原始凭证的使用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始凭证的基本要素不全。外来原始凭证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由于经济业

务的复杂性，使原始凭证的处理方法各不相同。从我们近几年对行政事业审计的情况看，基本要素不全的占原始凭证报

销数的20％，还有个别行政事业单位的白条子达10％，其真实性、可信度很低；二是自制原始凭证使用不规范。自制的

原始凭证一般在格式、内容比较统一和规范化，但是，个别单位在使用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和漏洞，缺乏严格规定；三是

发票管理制度落实不严格，在发票管理上不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这些问题的存在，为诸如重复

报销、假凭证报销、支少报多、超标准报销等违法违纪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利用原始凭证造假所出现的违法违纪现象

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财务审核不严。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主要是为了保证经济业务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从形式上和实际上

进行认真的审查。然而，有些单位没有建立会汁审查制度；有的单位领导一签字，出纳就受理，有的领导口头批示不签

字也受理，还有的甚至连经手人、证明人和领导签字都没有也受理，根本谈不上审核，致使单位财务管理混乱，违规违

纪现象严重，甚至发生违法现象。 

其二，会计监督不力。《会计法》明确规定“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照本法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并规

定了哪些原始凭证不予办理。如对本单位领导指示的事情，在会计人员提出建议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下，会计人员可以执

行，同时必须向上级主管单位行政领导提出书面报告，说明情况，请求处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会计人员只管

记账、算账、报账，放弃了会计监督职能。 

其三，执法处理不力。近年来，各级主管部门每年都对所属单位进行一至二次财经纪律检查，也检查出了一些问题。同

时查处了一些违纪违规甚至违法的案件。这些案件绝大部分是在原始凭证上作弊，但在处理上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最后都不了了之，使执法机关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 

对原始凭证加强管理、审核的要求： 

第一，原始凭证必须标准化和规范化。为了有利于会计核算和监督，原始凭证必须标准化和规范化。为达到这一要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发票制作部门要分行业明确原始凭证必须具备的内容、格式、规格和使用要求

等。凡属于会计报销的原始凭证，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统一印制、发售，非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企

业不得自行印制发票和对外使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使用的原始凭证，也应参照有关规定制定统一的管理办法，做到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原始凭证规范化。 

第二，财务报销把关要严。严格执行不具备统一规定的格式和内容的原始凭证会计不应受理，不作为会计处理的依据的

规定。 

第三，加强对票据的管理。各使用票据的行政事业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管理票据，要建立票据领发、使用、缴销、保

管等制度，以备检查对照。严厉打击代开、借用、私自出售、涂改、伪造虚假原始凭证的责任者。 

第四，加大审计监督的执法力度。注重原始凭证的跟踪审计，就是要突出会计资科真实性的审计。所以，在财务审计

中，切勿忽略对原始凭证真实性的审计。要边审边督促被审计单位规范原始凭证，对不符合会计制度要求或有疑点的原

始凭证要加大延伸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违反财经法规的问题，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给予相应的

处罚。 

第五，要强化责任追究。为了更有效地减少或杜绝原始凭证失真现象，规范财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有效，必须

强化单位负责人和财会人员的责任。按照会计法的要求，负责财务审核工作的人员有权对原始凭证的合法性、真实性进

行审核。若审核人员对所接受的原始凭证经审核后认定为不合规要作退票处理的，单位负责人仍予以审批报销入账，一

经审计查实应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作者：代保元) 



(摘自《湖北审计》200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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